稅務行政罰法律問題：

一、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推計所得額後，是否得以該推計之所得額核定漏稅額，依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處以罰鍰？
    涉及法條及實務見解：所得稅法第83條、第110條第1項、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7條之2第1項、司法院釋字第 503號解釋、改制前行政法院39年判字第2號判例、最高行政法院98年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問題意識：1、稅捐核課程序與漏稅處罰程序有無不同？2、納稅義務人於處罰程序有無協力義務？3、漏稅結果乃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之處罰要件，行政法院對於漏稅行為存在及漏稅額多少所要求之證明程度，應到達何種強度？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其列報之某筆營業費用因有疑義遭剔除而補徵稅額，是否當然構成漏稅行為？如果補稅部分，先經行政法院論斷該營業費用支出未能有效證明，稽徵機關不予認列，並無違誤，而判決駁回納稅義務人所提撤銷訴訟確定，其判決理由對於該營業費用之論斷是否有既判力？嗣後行政法院於漏稅罰之撤銷訴訟，就有無該營業費用支出之爭點，是否可以為相反之判斷？
    涉及法條及實務見解：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7條第1項、第2項
、最高行政法院39年判字第2號判例、72年判字第336號判例、102年度判字第816號判決、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3292號民事判例、87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民事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307號民事判決
    問題意識：1、稅捐核課要件與漏稅處罰要件有何不同？2、納稅義務人於稅捐核課之訴訟程序，就所得額之減項(例如成本費用）事實係負擔協力查明義務或客觀舉證責任？如果係違反協力義務，得減輕稽徵機關的證明責任至何種程度？3、納稅義務人於漏稅處罰程序有無協力義務，是否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4、稽徵機關對於漏稅行為事實負擔客觀舉證責任，其證明程度應到達何種強度，始為正當？5、確定判決理由中對於原因事實之論斷，有無既判力或類似民事訴訟之「爭點效」？
三、民法第224條或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是否得類推適用於公法上違規行為自然人故意、過失之認定？

    涉及法條及實務見解：民法第224條、行政罰法第7條
、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問題意識：1、人民參與行政程序，就行政法上義務之履行，是否類似於私法上債務關係之履行？2、公法上納稅義務與行政法上依規定申報之義務是否屬兩個不同層面的事項，公法上納稅義務不履行與未規定申報，是否亦發生不同的法律效果？3、民法第224條之立法目的
、行政罰法第1條之立法理由
各為何？債務不履行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處以行政罰，兩者性質是否類似？4、如果將代理人及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一律視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而無須論究本人有無故意或過失，是否違反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所揭示的自己責任原則？5、如果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未依規定申報致生漏稅之結果，除了可以證明納稅義務人有故意指示或參與實施之行為，堪認其具有故意責任外，縱令在論理與經驗法則上可以推定該納稅義務人未盡選任、監督之責及防止發生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具有過失，是否宜逕行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以法律推定的方式認定為納稅義務人的故意或過失？
四、稽徵機關遵照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為罰鍰處分，於何種情形得認其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涉及法條及實務見解：行政程序法第6條、第7條、第10條、第161條；行政罰法第18條；司法院釋字第423號、第641號、第685號解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及其使用須知第4點；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3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105年度判字第278號判決等
1、 問題意識：1、主管機關為執行有關行政罰鍰的法律而訂定裁量基準，如果係基於母法明文授權，則為法規命令，行政法院僅於其不牴觸憲法或法律時受拘束；如果僅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則屬行政規則，僅供法官審判案件時之參考，並不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對於上開裁量基準，本得審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是否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所為責罰相當之合理標準；審查結果如認為其與母法授權之目的未盡相符，或違反比例原則，而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自應於個案中拒絕適用此裁量基準不合規範目的部分，並據以撤銷依該部分裁量基準所為裁罰處分，由原處分機關重為合目的性裁處。2、對於行政機關而言，雖然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1條規定，其行使裁量權，原則上應受其上級機關或長官所訂頒裁量基準之拘束，但依同法第10條規定，除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外，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且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其裁處罰鍰，尚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因此，如果上級機關或長官訂頒之裁量基準有不符合母法授權目的之處，或未充分區分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亦未設有適當的調整機制，則下級機關或屬官在個案行使裁量權，遇到違規情節較輕微者，一律以單一標準裁量，有違比例原則時，將面臨究應遵守裁量基準或法律授權意旨的義務衝突；此際由於法律位階高於裁量基準，行政機關自應優先遵照法律授權意旨為裁量，如果仍一味依照裁量基準為處分，即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瑕疵。3、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列舉的裁量因素所對應的裁罰金額或倍數，僅供參考，稽徵機關仍應審酌其他主客觀因素，於個案違章情節輕微時（例如裁量基準未區分故意或過失，而個案僅係過失，或違反行政法義務所得利益不同，卻按同一基準裁處同額罰鍰，其金額又遠超過違反行政法義務所得利益等情形），依據其使用須知第4點，不受參考表列舉的裁罰金額或倍數的拘束，得減輕其罰至稅法規定之最低限為止，否則，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五、最高行政法院93年判字第309號判例之檢討

此判例的基礎案件所觸犯法條係民國90年7月9日修正前營業稅法第51條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五、虛報進項稅額者。」，所適用的裁量基準僅係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關於「有進貨事實」、而「以營業稅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應按所漏稅額處5倍罰鍰部分，判決意旨卻泛稱「行政機關為行使法律所授與裁量權，在遵循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內，必須實踐具體個案正義，惟顧及法律適用之一致性及符合平等原則，乃訂定行政裁量準則作為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之基準，既能實踐具體個案正義，又能實踐行政之平等原則，非法律所不許。財政部發布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按各種稅務違章情形及違章後情形等事項分別訂定裁罰金額或倍數，該表除訂定原則性或一般性裁量基準外，另訂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並無牴觸。」，將具體個案的審查結論無限上綱至認定當時全部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均與法律授權之目的沒有牴觸，並經採為判例，已妨害行政法院對於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其他部分，甚至該部分往後修正內容之司法審查權行使。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7條第1項、第2項「費用及損失，未經取得原始憑證，或經取得而記載事項不符者，不予認定。…前項之費用或損失，如經查明確無支付之事實，而係虛列費用或損失逃稅者，應依所得稅法第110條之規定處罰。」


�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2項）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民法第224條之立法理由：「凡人就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責任，是為原則。然為確保交易之安全起見，則關於其代理人及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亦應使債務人任其責。」


�行政罰法第1條立法理由載明「本法所稱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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